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李卫国先生函告，获悉李卫国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股东
名

称

李卫国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8,540,000
4,880,000
4,320,000
8,630,000

26,37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83%
1.05%
0.93%
1.85%
5.65%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36%
0.20%
0.18%
0.36%
1.10%

起始日

2023年11月30日

2024年4月9日

-

解除日期

2026年4月20日

-

质权人

中 国 银 河 证 券
股份有限公司

-

注：上表中若出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

称

李 卫 国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李 兴

国

持股数量
（股）

477,740,005

持股
比

例

20.00%

累计被质押股
份数量（股）

165,278,198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34.60%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6.92%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记
合计数量（股）

165,278,198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10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合 计

数量（股）

198,077,414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63.39%

注：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记合计数量及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合计数量均

为高管锁定股。

如上表所示，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477,740,0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0%，完成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为 165,
278,1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2%，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34.60%。

三、其他说明

1、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目前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2、李卫国先生看好公司长期发展，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事项目前不存在引发平仓的情形。

在质押期间，若出现平仓风险，李卫国先生将及时通知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3、李卫国先生股份质押事项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6-044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股票代码：600512 股票简称：腾达建设 公告编号：临2026-019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宜春市袁州区新坊镇人民政府
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我公司为江西省“宜春钽铌矿3号尾矿库下游村民搬迁项目（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的中标人。具体情况为：

中标价：人民币6,523.633393万元；
工期：540日历天。
公司将按要求尽快与招标人签订书面合同。
上述项目仅为中标信息，具体实施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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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出具的《关于变更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项目的

保荐机构之一，原委派刘海彬先生、韩勇先生担任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负责保荐工作

和持续督导工作。根据相关规定，该项目的持续督导期至2027年12月31日。

现因原保荐代表人韩勇先生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公

司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中信建投证券委派易欣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韩勇先生为保荐代

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刘海彬先生、易欣先生，将继续履

行相关的职责和义务，直至相关工作全部结束。

本次变更不影响中信建投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董事会对韩勇先生在担任公

司保荐代表人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附件：

易欣先生简历

易欣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

业务管理委员会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江丰电子可转债、江丰电子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旭升集团可转债、外高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国投丰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友邦股

份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等项目。

证券代码：000713 证券简称：国投丰乐 公告编号：2026-021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网站查询获知公司产品盐酸特拉唑嗪胶囊完成境内生产药品备案（更新药品

注册批准文件载明的生产企业名称或地址），并于国家药监局网站公示备案信息。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一）更新药品注册批准文件载明的生产企业名称或地址

1.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药品通用名称

备案号

药品批准文号/
原料药登记号

上市许可持有人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

生产企业名称

生产企业地址

备案内容

备案机关

备案日期

：

：

：

：

：

：

：

：

：

：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渝备2026012831
国药准字H10980127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

因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更新药品注册批准文件载明的生产企业名称或地址。生产企业
地址由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变更为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
桥路143号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04-07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适应症：①用于改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的排尿症状，如：尿频、尿急、尿线变细、排尿

困难、夜尿增多、排尿不尽感等；②用于治疗高血压，可单独应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药同时使

用。

盐酸特拉唑嗪胶囊（欧得曼）主要用于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盐酸特拉唑嗪也可用于治

疗高血压，可单独使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如利尿剂或β－肾上腺素能阻滞剂合用。盐酸

特拉唑嗪胶囊（欧得曼）是《良性前列腺增生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2017）》《良性前列腺增生诊

疗指南（2022年）》《老年男性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下尿路症状药物治疗指南（2025版）》推荐用

药，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2025年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药品备案信息变更不仅有利于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能利用率，更有利于公司

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在市场上进行推广，满足市场需求。

四、风险提示

上述备案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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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完成境内生产药品备案的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宿迁黄河南路证券营业部的

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撤销宿迁黄河南路证券营业部，根据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

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
018）相关要求，公司将妥善处理宿迁黄河南路证券营业部客

户资产，结清宿迁黄河南路证券营业部证券业务并终止营业

活动，办理工商注销等相关手续，并向上述营业部所在地中国

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2日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芜湖文化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撤销芜

湖文化路证券营业部，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

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18 号）相关要求，公司将妥善处理芜

湖文化路证券营业部客户资产，结清芜湖文化路证券营业部证券业务并终止营业活动，办理

工商注销等相关手续，并向上述营业部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04月22日

特别提示
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奇智能”、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6,474.00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6〕269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

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6年

4月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6年4月22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海通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4、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于 2026年 4月 2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理奇智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末“4”位数

末“5”位数

末“6”位数

末“7”位数

末“8”位数

末“9”位数

中签号码

9110
01577,21577,41577,61577,81577,54261,04261,29261,79261
786462,186462,386462,586462,986462
5668805,0668805,0021654
33411643,83411643,59702367
058452230,118684876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理奇智能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

码共有 45,318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理奇智能

股票。

发行人: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2日

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6,47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6〕
269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海通”、“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6,474.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13.91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971.1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15.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组成。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647.40万股,占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的10.00%。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647.4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的差额323.7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4,726.0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81.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00.55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8.89%。

根据《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540.11349倍,
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向

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1,165.3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560.7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61.1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2,265.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 38.89%。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

0.0195337522%,申购倍数为5,119.34415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
并于2026年4月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

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6年4月22日(T+2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

规范填写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海通包

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 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

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

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

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

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

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647.40万股,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971.1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47.4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10.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323.7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6年4月15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

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 2026年 4月 24
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1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名称

国泰海通君享创业
板理奇智能1号战
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类型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获配股数
(股)

6,474,000

获配金额(元)

90,053,340.00

限售期

12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8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67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深证上[2025]224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5]57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

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6年4月20日(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308家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9,46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19,079,25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

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总计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13,277,430
5,801,820
19,079,250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69.59%
30.41%
100.00%

初步配售股数
(股)

26,102,333
9,504,667
35,607,000

占网下最
终发行量
的比例

73.31%
26.69%
100.00%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0.01966354%
0.01638633%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3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

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

泰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

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

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2日

无锡理奇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